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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刑之所行：深刻的片面 
——读《刑法的启蒙》有感 

◆苗涵菁 

（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摘要：读完李斯特这一章的 后一页，从古典学派的孟德斯鸠、贝卡里

亚，到社会学派菲力、李斯特，各路刑法学家毕生所得的理论各有所长，

却均有不尽人意之处，不禁让人生出难以言说的感慨。翻至代跋，瞥见

标题：《深刻的片面》，原来自己所感，陈兴良老师也早已预料，“深刻”

与“片面”，似乎矛盾的词语却精准地拿捏住了这一感觉。哲学家康德、

黑格尔站在其哲学架构的基础上构建刑法理论，对于刑法思想史中“片

面”与“全面”的关系，在陈兴良老师的基础上，我来试图根据我自己

的想法来谈一谈。 

关键词：罪行法定原则的继承与发展；孟德斯鸠；贝卡利亚；读书感想 

 

 

正文： 
一、理性的启蒙；孟德斯鸠 
1.时代铸就：孟德斯鸠所处的时代正值法国封建主义和君主

专制从发展高峰急剧走向没落的时期，统治阶级以极其残忍的手
段压迫广大人民，宫廷和贵族极尽奢侈，民众却在饥寒中挣扎，
长期的战乱、苛政使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政治、经济危机愈演愈
烈。工业革命在法国逐渐兴起，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与专制主义
的冲突日益尖锐，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机进一步成熟。另外，思想
领域的革命也为孟德斯鸠的理论形成做好了较为充分的思想准
备。英国培根的实验主义，法国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对他产生着深
刻的影响。一大批进步的史学家、科学家、哲学家、作家和进步
人士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奔走呼号，他们激烈地抨击封建主义腐朽
的社会秩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也被广泛接受。 

2.三权分立与罪刑法定：“一个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一种心境
的平安状态。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
手，自由便不复存在。”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为罪刑法定主
义奠定了政治制度基础。立法机关根据宪法规定独立的完成立法
任务，司法机关依据刑事法律的明文规定独立的行使执行审判职
责，行政机关则不能干预立法和司法的活动。罪刑法定原则首先
涉及对立法权的限制。立法权是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的控制和稳
定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如果对其缺少应有的限制，则会导致权利
的滥用和对被统治者生命权的滥于剥夺。同时，孟德斯鸠所倡导
的罪刑法定主义还设计对司法权的控制，“法官应严格依照司法
程序和法律规定审理案件，唯此才能保障公民自由。”此句不仅
点出了孟德斯鸠对于司法权力受制约的设计同时还体现了对程
序正义的维护。其中司法权的独立问题，是我们要深思并值得借
鉴的。 

二、继承的发展：贝卡利亚 
1.集成体系：在《论犯罪与刑罚》的引言中，贝卡利亚毫无

保留的自称为孟德斯鸠的追随者。在社会契约论中，每个公民“自
愿迫使”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力给国家，才得以组建政府来对公
民管理，正是因为这种“迫使”让人们割去一部分自由，所以我
们都希望交给政府的权利可以尽可能少些，这部分自由包含刑罚
的使用，而如果一旦超出这少部分的权力，它在本质上就是不公
正的。由此可见，贝卡利亚的观点与孟德斯鸠“公民的自由主要
依靠良好的刑法”有相似点。孟德斯鸠影响了贝卡利亚，贝卡利
亚又直接影响了边沁、费尔巴哈的古典功利主义理论和后来的近
代学派，其实法学的研究与发展都是基于前辈的研究，对其进行
补充或指正。 

2.贝卡利亚的罪行法定主义原则： 早对其进行表述的就是
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其第二十五章中指出，“每
个公民都应当有权作一切不违反法律的事情，除了其行为本身可
能造成的后果外，不用担心会遇到其它麻烦”。并随后指出，“这
是一条政治信条，他本应得到人民的信任，本应得到廉政地守护
法律的，高尚的司法官员的宣扬；这是一项神圣的信条，舍此就
不会有一个合理的社会；这是对人的一种正确补偿，因为它已经

牺牲了每个感知物所共有的，在自己力量范围内作一切事情的普
遍自由。这一信条培育着生机勃勃的自由的心灵和开明的头脑；
他为了使人们变得善良，赋予他们一种无所畏惧的美德，而不是
逆来顺受者所特有的委曲求全的美德”。可见，贝卡利亚是高度
重视这条原则的。罪刑法定原则对刑罚擅断的限制、犯罪人权利
保护和国家的稳定都起到了巨大的影响，是贝卡利亚的巨大贡
献，而其在那个还是等级特权严密、刑罚残酷的时代提出，表现
了他极大的前瞻性和魄力。 

三、读后感 
试图用单一的学说，即仅包含几条高度抽象的理论，来试图

成功描述所有对象是很困难地，站在经验主义的立场，至少从经
验上说，是不可能的。先不言刑法等涉及复杂人类社会的社会科
学理论，仅仅是描述简单自然现象，甚至已经经过高度简化，自
然科学中也没有一种理论能尽善尽美地囊括宇宙中的一切。牛顿
的运动学三大定律，曾被认为解决了一切运动学问题，当相对论
和量子力学诞生后，仅能局限于宏观物体在远低于光速下的机械
运动。更何况涉及到人类社会这一个复杂庞大体系的社会科学。 

因此首先需要断绝这一念想，即不存在一种完美的理论能够
解决所有问题。但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并不意味着该理论的失败，
从理论形成的角度看，虽然它们无法适用于全局，但从其理论出
发的领域，一定有合理性存在。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论是基于
其解剖学与精神病学研究，为古典刑法学派揭示了一条截然不同
的研究路径，我们无法得出犯罪与基因的必然关系，但至少可以
说，犯罪与基因、疾病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仅仅是这种关联性
本身就极有意义。同样地，对于社会学派的观点，纵然不能认定
犯罪完全由犯罪人所处社会环境所决定，但仍可以坦然地定论犯
罪行为受犯罪人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些迥乎不同的理论与研
究视角，为刑法理论提供了新的维度。 

陈兴良老师言，现代刑法学仅仅以“调和与折衷”的形式出
现，丧失了“深刻”，但这种分析与综合，也许是一种另类的“深
刻”。从古典到近现代，无论是西方哲学还是刑法学，各派理论
都在试图对前人进行修正或者颠覆。但不论古典学派、基因论或
者社会学派，都重复着一个形而上学的错误：都在试图探求绝对
真理的存在，认为存在一种理论能完美地囊括这个世界的全部。
发现既有理论的不足-修正或者颠覆-提出自己的理论，在这一循
环中，所有学者几乎都抱着以一家之言尽括所有的目的，于是当
刑法先哲们试图将局部适用的理论扩展至整体，往往会难以圆
说，更如龙勃罗梭在如今看起来很荒谬的基因决定论、菲利隐含
的极权主义倾向。 

现代刑法学派 大的贡献，无疑是跳出了这一怪圈，否认了
绝对真理的存在，而是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以各家之言，发挥
其局部适用的 大价值。这一方法论上的变化，何尝不是现代刑
法学的“深刻”所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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